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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26,062,801,

229.54

23,236,260,

492.63

23,282,449,

759.72

11.94%

营业利润（元）

1,543,733,

198.71

1,708,298,

421.40

1,723,061,

474.63

-10.41%

利润总额（元）

1,527,219,

572.86

1,695,461,

049.64

1,709,663,

974.43

-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908,782,078.74

1,028,214,

027.89

1,030,713,

792.82

-11.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775,326,520.57 935,018,772.49 938,611,253.84 -17.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 1.26 1.27 -11.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21% 8.87% 8.88% -1.6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9,144,403,

294.17

27,214,923,

287.70

27,239,971,

827.56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11,433,240,

518.58

12,193,751,

082.69

12,207,951,

360.68

-6.35%

股本（股） 814,095,508.00 814,095,508.00 814,095,50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14.04 14.98 15.00 -6.40%

注：财务数据追溯调整原因为2024年收购海外（日本、韩国）诗兰姆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导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4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0.6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94%； 实现营业利润15.44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0.41%；实现利润总额15.27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11.83%。 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海外业务亏损加剧，分化明显。 欧洲量产增加导致亏损进一步扩大，公司将通过剥离欧洲业务彻底解决亏损问题；

北美主要受汇兑损益影响亏损数额增加，但经营性亏损改善明显，随着管理能力和运营质量的提升，未来将进一步减亏；

东南亚盈利能力持续提升，为海外整体业务带来确定性贡献。

2、通过持续提升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以及加大研发力度推进产品迭代升级，国内业务在收入端保持稳步增长，但新

工厂投产导致前期费用增加和新客户开拓带来的毛利率压力等因素，导致利润端没有同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24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2024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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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3月31日以邮件或传真等

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4月11日下午1点半在上海浦东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亲自出席董事5名。

董事长周晓峰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与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欧洲六家控股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自2014年以来，欧洲业务长期大额亏损，对上市公司的整体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天健字〔2025〕第4469号《审计报告》，欧洲（德国、罗马尼亚和英国）的6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 ）于审计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模拟合并的净资产为-33,761.17万元人民币。

经过董事会讨论通过，拟以1欧元向交易对方Mutares� Holding-07� GmbH出售标的公司，并根据交割日标的公司

的现金总额、金融债务和运营资金对转让价格做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出售欧洲六家控股

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次交易将对宁波华翔2025年财务报表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在浙江象山召开，会议具体事项详见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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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3月31日以邮件或传真的

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4月11日下午2点在上海浦东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於树立先生主持，会议应出

席监事3名，亲自出席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欧洲六家控股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自2014年以来，欧洲业务长期大额亏损，对上市公司的整体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天健字〔2025〕第4469号《审计报告》，欧洲（德国、罗马尼亚和英国）的6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 ）于审计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模拟合并的净资产为-33,761.17万元人民币。

宁波华翔拟以1欧元向交易对方Mutares� Holding-07� GmbH出售标的公司， 并根据交割日标的公司的现金总额、

金融债务和运营资金对转让价格做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出售欧洲六家控股子公司100%

股权的公告》）

本次交易将对宁波华翔2025年财务报表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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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欧洲六家控股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情况概述

自2014年以来，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翔”或“上市公司” ）欧洲业务长期大额亏损，对上市

公司的整体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为此公司先后实施了“聘请同行业内较资深的管理团队” 、“委派国内专业技术人员支

援” 、“向罗马尼亚转移业务” 等各种措施，努力走出困境，虽然短期内亏损有所减少，但亏损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好

转。

宁波华翔于2024年8月， 委托中介机构与多家潜在买家展开接洽， 经深入谈判和磋商后， 最终确定交易对方为

Mutares� Holding-07� GmbH。 为锁定商业机会，宁波华翔于2025年2月25日，与Mutares� Holding-07� GmbH签署了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购买和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拟以1欧元出售宁波华翔在欧洲（德国、罗马尼亚和英国）的

6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标的”或“标的公司” ）。

本次交易聘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称“天健” ）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交易标的进

行了审计。

2025年4月11日， 宁波华翔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欧洲6家控股子公司100%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1欧元出售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将对宁波华翔2025年财务报表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宁波华翔欧洲业务主要由德国Automotive的控股子公司HIB和MAN及其子公司、罗马尼亚Rolem和英国NAS公司

承担（上述公司的全称请见下图），主要产品为乘用车内装饰条，主要客户为德国大众、奥迪、宝马、奔驰、沃尔沃等整车

厂，分别由2012年收购德国SELLNER、2013年收购HIB和2016年收购宁波劳伦斯所形成，具体架构如下：

（二）交易标的模拟合并口径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总资产 155,034.01 166,810.38

总负债 188,795.17 176,431.37

净资产 -33,761.17 -9,620.98

营业收入 166,692.32 142,372.76

营业利润 -38,079.48 -23,604.42

净利润 -38,516.38 -24,258.11

（三）交易标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的银行债务提供担保1500万欧元和1140万英镑，合计约为21,136.20万元人民

币，在交割日前标的公司将通过偿还银行借款的方式解除以上担保责任。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健字〔2025〕第4469号《审计报告》，交易标的于审计基准日模拟合并的净资产为-33,761.17

万元人民币。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标的的转让价格为1欧元，并根据交割日标的公司的现金总额、金融债务和运

营资金等做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四、协议的主要内容（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名称：Mutares� Holding-07� GmbH

代表人：Albrecht� Reiter

成立时间：2017年5月11日

注册资本：25000欧元

注册号：HRB� 233326

住所：Sonnenbichlweg� 1,� 83707� Bad� Wiessee,� Germany

控股股东：Mutares� SE� &� Co.� KGaA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私募股权投资

（二）控股股东Mutares� SE� &� Co.� KGaA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欧元

公司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89.1 2,610.4

息税前利润 436.9 -115.9

净利润 367.1 -175.7

总资产 4,348.7 4,356.0

总负债 3,229.1 3,461.1

净资产 1,119.6 894.9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卖方：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NBHX� Automotive� System� GmbH

买方：Mutares� Holding-07� GmbH

（一）标的资产范围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卖方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以下六家欧洲公司100%的股权：NBHX� Rolem� SRL （简称

“Rolem” ），HIB� Trim� Part� Solutions� GmbH（简称“HIB” ），NBHX� Trim� Management� Services� GmbH（简称

“MAN” ），Northern� Automotive� Systems� Limited （简称 “NAS” ），Dekor� Trim� 02� GmbH和Holzindustrie�

Bruchsal� Unterstützungskasse� GmbH。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销售股份购买价格为1欧元，并根据标的公司交割日的实际情况按以下方式减少（并可能变为负值）：

（1）减去交割日现金总额低于以下金额的部分，该金额等于：15,000,000欧元减去在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按照关于

MAN和HIB的重组计划实际支付的员工遣散费金额（最高不超过重组计划针对各自员工规定的最高金额）。

（2）减去交割日任何金融债务的金额。

（3）减去交割日营运资金低于目标营运资金51,000,000欧元的部分。

2、如果标的公司营运资金超过目标营运资金51,000,000欧元，买方有义务在交割日后十五个月内向卖方支付营运

资金超过目标营运资金的部分，但最高不超过 56,000,000�欧元（即买方有义务支付最高5,000,000欧元的金额）。

3、不迟于预定交割日前两个工作日，卖方应向买方提供初步销售股份购买价格（即对销售股份购买价格的估算计

算）。

4、如果初步销售股份购买价格为负，卖方应根据协议条款的规定，在预定交割日向HIB、MAN、NAS� 和 Rolem支付

其绝对值。

5、 根据最终交割报表确定的最终销售股份购买价格与初步销售股份购买价格之间的净差额双方应最迟在最终交割

报表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结清。

（三）交割条件

1、通过德国和匈牙利的反垄断审查、罗马尼亚外商直接投资审批；

2、从中国相关政府机构获得完成交易所需的所有授权、同意和批准；

3、标的公司的任何银行债务、关联公司借款和关联公司应付账款均已由卖方全额清偿（“关联公司” 是指直接或间

接持有或控制该法律实体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或由该法律实体直接或间接控制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关联企业）；

4、 买方提供一份其控股股东Mutares� SE&Co.KgaA签发的融资承诺函， 根据承诺函其将向买方提供最高15,000,

000�欧元的资金承诺，在必要的额度范围内，以满足买方的以下付款义务：（1）买方交割款项及 （2）15个月内提供融资

安排。

（四）交割事件分别履行或豁免后，在交割日买方应立即向标的公司支付5,000,000欧元的交割款项，作为新股东出

资的资本公积金。

（五）生效条件

1、本协议及其项下的义务仅在宁波华翔股东大会和宁波华翔董事会批准后，方可追溯生效。在符合第（五）（3）条规

定的前提下，在宁波华翔股东大会正式召开并就本协议及交易进行表决之前，任何一方均不得撤回本协议，且应受其全面

约束。

2、若生效条件未能满足或未被卖方豁免，则本协议不生效，且除存续条款中规定的内容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另一方

提出任何索赔。在生效条件满足或被卖方豁免后，卖方之一或双方应毫不延迟地以书面（电子邮件即可）通知买方及公证

员，确认本协议已生效；买方收到该通知后，生效条件的满足即被视为不可推翻地推定，且本协议自买方收到该通知之日

起生效，该日期以下简称为“生效日” 。

3、若生效日未能在2025年4月30日之前发生，则任何一方均可通过通知其他方撤回本协议。

（六）协议终止情形

1、若买方未在 2025� 年 4� 月 11� 日或生效日（以较晚者为准）之前，向卖方提供由控股股东Mutares� SE&� Co.

KGaA签署的融资承诺函，仅卖方共同可退出；

2、如果截止2025年6月26日，所有交割条件尚未满足或依法被适当豁免，除非撤回方（或其任何关联方）恶意阻碍了

该交割条件的满足；

3、如果对方最迟未能在预定交割日后的第十个营业日，按照协议规定履行所有预定交割日应履行的交割事项。

在退出协议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不对其他方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但以下情况除外：（1）一方在退出协议之前因违

反本协议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如有）；（2）根据协议相关持续有效的条款在任何情况下均继续有效并具有完全效力。

（七）管辖法律

协议受德国法律管辖，并应根据德国法律进行解释，不考虑《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和德国国际私法的规定。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宁波华翔欧洲业务对上市公司无论在资金、业绩和资源分配上都产生了长期拖累，也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市值

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次处置不良资产将有效解决制约公司发展的历史问题，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业绩稳定性和

长期投资价值。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2025年当期损益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测算预计一次性减少2025年公司净利润约9-10亿元（具体数字需

根据交割日的实际情况确定）。 交易完成后，欧洲主要经营实体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长期来看公司业绩将真实

反映公司的经营水平。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048�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5-018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8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6、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

8、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9、出席对象：

（1）凡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

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并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

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出售欧洲6家控股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登载于2025年4月12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有关公告。

3、特别说明

为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4月24日、 2025年4月25日，每日 8：30一11：00、13：30一16：00；2025年4月28日 8：30一11：00、

13：30一14：3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68号东方金融广场A座6层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张远达、陈梦梦

邮政编码：201204

联系电话：021-68948127

传真号码：021-68942221

会务事项咨询：联系人：林迎君；联系电话：021-68949998-8999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宁波华翔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宁波华翔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48。

2、投票简称：华翔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4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4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

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

提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赞成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出售欧洲6家控股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签署日期：2025�年4月28日

附注：

1、请在“赞成” 、“反对” 、“弃权”任何一栏内打“√” ，其余两栏打“×”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002466� � � �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25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5

年4月1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5年4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蒋安琪女士召集。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交叉担保是澳大利亚大中型集团企业的惯常行为， 既有利于提升担保范围内成员公司的信用等级，

又可减轻或解除各成员公司法定审计财务报表的准备工作及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规定的其

他报告义务， 交叉担保契约仅在相关集团成员清算时可执行。 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TLA” ）和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 Ltd（以下简称“TLK” ）现申请

2025年度、2026年度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预计额度均不超过24亿澳元（或等值其他币种）。 同时，为

确保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转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就2025年度、2026年度分别在被担保的债务总额度不超过24

亿澳元（或等值其他币种）的前提下，根据TLA和TLK的相关债务情况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方式，并

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

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27）。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28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 于2025年

4月1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5年4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东杰女士召

集。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鉴于交叉担保是澳大利亚大中型集团企业的惯常行为，既有利于提升担保范围内成员公司

的信用等级， 又可减轻或解除各成员公司法定审计财务报表的准备工作及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规定的其他报告义务，交叉担保契约仅在相关集团成员清算时可执行。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和其全资子公司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 Ltd之间提供交叉担保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上述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27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4月11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决定于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4月2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A股股东可以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 公司A股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东账户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股东账户通过现场及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为准。

公司H股股东可通过现场或委托投票形式参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香

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H股相关的公告。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账户、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

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情况填报受托股份数量，同时对每一议案填报委托人对各

类表决意见对应的股份数量。

6、股权登记日及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A股股东均有权出席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本公司将于2025

年4月24日（星期四）至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H股股

东如欲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应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下午16:30前，将相关股票连同全部股份过户文

件一并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

中心17楼1712-1716号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拟审议如下议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议案》 √

2、 上述提案已经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上述提案须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电子邮件登记、现场登记（鼓励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4月28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13:00一17:00（不接受提前登记）

3、现场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证明文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证明文件等办理登记手

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4月28日下午17:00点前将相关文

件扫描件发送至下方指定邮箱，邮件主题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机构：天齐锂业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及传真：028-85183501

邮箱：ir@tianqilithium.com

6、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7、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A股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详见

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466” ，投票简称为“天齐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4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我单位（本人）对提案表决未作具体指

示的，受托人可自行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和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议案》 √

特别说明：

1、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股票代码：002466� �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2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以下

简称“TLA” ）及其全资子公司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 Ltd（以下简称“TLK” ）为注册在澳大利亚

的同一合并纳税集团范围内的公司。 为获得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公司 （独资公司） 文书〉

2016/785》（ASIC� Corporations� (Wholly-owned� Companies)� Instrument� 2016/785）规定下对独资公

司的特定会计和审计程序豁免，TLA和TLK通过签署《交叉担保契约》（Deed� of� Cross� Guarantee）实施无

限额、无期限的交叉担保。交叉担保是澳大利亚大中型集团企业的惯常行为，既有利于提升担保范围内成员公

司的信用等级， 又可减轻或解除各成员公司法定审计财务报表的准备工作及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以下简称“ASIC” ）规定的其他报告义务，交叉

担保契约仅在相关集团成员清算时可执行。结合TLA和TLK的业务发展需求，TLA和TLK现拟申请2025年度、

2026年度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 预计每一年额度均不超过24亿澳元 （或等值其他币种）（澳元按照

2025年4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为108.12亿元人民币）， 有效期至公

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关于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担保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

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在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交叉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担保额度预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本次审议后担保

额度（2025、2026

年度分别）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TLA TLK TLA持有TLK100%股权

162.12% 1,081,248.00 25.81%

否

TLK TLA TLK为TLA全资子公司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注册信息

公司

名称

成立

日期

注册地 董事 注册资本

主营

业务

与担保方关

系

TLA

2017-11-

09

澳大利亚

夏浚诚、司徒

尤伟

105,194.38万元

人民币

投资 母子公司

TLK

2016-04-

27

澳大利亚

夏浚诚、司徒

尤伟

105,435.41万元

人民币

化工

制造

母子公司

（二）公司与被担保人的股权关系

注：上图为截至2025年4月11日的股权结构图。

（三）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1、2024年12月31日（或2024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简

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流动负债

资产负

债率

净利润 利润总额

TLA（含

TLK）

562,

994.95

912,

735.01

-349,

740.07

27,

312.36

887,

464.98

162.12

%

-228,

482.67

-270,

434.64

2、2023年12月31日（或2023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简

称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流动负债

资产

负债率

净利润 利润总额

TLA（含

TLK）

631,

928.48

749,

737.75

-117,

809.28

151,

424.92

722,

719.82

118.64

%

-120,

835.76

-175,

525.92

注1：TLA与TLK为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公司 （独资公司） 文书〉2016/785》（ASIC�

Corporations� (Wholly-owned� Companies)� Instrument� 2016/785）下豁免单独报送财务报表主体，财报

数据为两家公司的合并数据。

注2：TLA� 2024年度的合并财务数据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编制并包含在公司

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公司合并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由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未对上述子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

编制的财务报表单独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故此表引用的上述子公司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注3：相关数据合计若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被担保人信用等级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间接控股的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经查询，被担保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TLA与TLK签署的《交叉担保契约》（Deed� of� Cross� Guarantee）（以下简称“本契约” ）主要内容如

下：

（一）签约主体

1、集团实体：TLA（控股实体）、TLK

2、受托人：TLA

3、替代受托人：TLK

（二）交叉担保

1、担保

根据第4条关于替代受托人的规定，为了每个债权人的利益，每个集团实体与受托人约定，集团实体保证

按照本契约向每个债权人全额支付任何债务。

2、可执行担保的情况

各集团实体与受托人同意，本契约对集团实体的债务具有可执行性：

（1）集团实体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以下简称“澳大利亚《公司

法》” ）第459A款或第461(1)(a)或(h)段进行清盘，或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第5.5部分第3节进行债权人自愿

清盘；或

(2)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如果在集团实体的清盘决议或命令发出六个月后，集团实体的债权人的任何债务

未得到全额支付。

3、受托人以委托方式持有本契约

根据第4条关于替代受托人的规定，受托人和各集团实体确认，受托人持有各集团实体根据本契约对各债

权人作出的约定和承诺的利益。

4、替代受托人

如在本契约中指定了替代受托人（即TLK），则：

（1）受托人与作为各债权人利益受托人的替代受托人约定，受托人保证按照本契约向各债权人全额支付

任何债务；

（2）就本契约而言，本契约的规定将适用于受托人和替代受托人。

（三）撤销和解除

1、未经许可不得撤销

除非本契约明确允许，否则不得撤销或解除本契约及其构成的委托。

2、解除担保

若发生以下任一情形，解除担保：

（1）若清算人、接管人、接管与管理人、控制人或管理计划管理人（针对处于管理或公司安排契约下的集

团实体）被任命至被出售集团实体（或持有该集团实体股份的各集团实体）或其财产，且该集团实体（已出售

的集团实体）已处置被出售集团实体的全部已发行股份，同时被出售集团实体已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

会（ASIC）提交该处置通知（包括说明其全资子集团实体的详细信息）；

（2）若抵押权人（非集团实体或其关联方）对某集团实体（已出售的集团实体）持有的被出售集团实体

股份进行处置，且已处置全部已发行股份，同时被出售集团实体已向ASIC提交该处置通知（包括说明其全资

子集团实体的详细信息）；

（3）若持有被出售集团实体股份的集团实体（已出售的集团实体）已处置其全部已发行股份，且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i)�控股实体的董事在处置时书面确认该处置为善意出售，且对价公平合理；

(ii)�控股实体及被出售集团实体已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提交该书面证明副本；

(iii)�被出售集团实体已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提交该处置通知（包括说明其全资子集

团实体的详细信息）；

在该处置的受让方非任何集团实体的关联方的前提下：

（4）本契约将不再适用于被出售集团实体及其全资子集团实体；

（5）被出售集团实体及其全资子集团实体将被解除本契约下的全部责任，包括：

(i)�处置前或处置后产生或累积的责任；

(ii)�因本契约在处置前或处置后对被出售集团实体或其全资子集团实体强制执行而产生的责任；

（6）其他各集团实体亦将解除本契约下与被出售集团实体或其全资子集团实体债务相关的全部责任，包

括：

(i)�处置前或处置后产生或累积的债务责任；

(ii)�因本契约在处置前或处置后对该集团实体或其全资子集团实体强制执行而产生的责任；

（7）本契约设立的委托关系将针对以下主体所作的契约承诺予以撤销：

(i)�被出售集团实体；

(ii)�被出售集团实体的任何全资子集团实体。

3、提交

在控股实体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提交本契约正本及与本契约相关证明正本前，本契约

不具有任何效力。

五、董事会意见

鉴于交叉担保是澳大利亚大中型集团企业的惯常行为， 既有利于提升担保范围内成员公司的信用等级，

又可减轻或解除各成员公司法定审计财务报表的准备工作及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规定的其

他报告义务，交叉担保契约仅在相关集团成员清算时可执行。 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TLA和TLK现申请

2025年度、2026年度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交叉担保，预计每一年额度均不超过24亿澳元（或等值其他币种）。 同

时，为确保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

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就2025年度、2026年度分别在被担保的债务总额度不

超过24亿澳元（或等值其他币种）的前提下，根据TLA和TLK的相关债务情况适时调整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

方式，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公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涉及

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金额的情况；不存在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2、 本次拟提请董事会审议的控股子公司在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交叉担保额度为2025、2026年度分别不

超过24亿澳元 （或等值其他币种）（澳元按照2025年4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折算约为108.12亿元人民币），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25.81%。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49.32亿元，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35.6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0%。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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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2� � � � � � � � �证券简称：ST华通 公告编号：2025-014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业绩预

告》（公告编号：2025-001），预计净利润为正且同向上升，前次具体预告数据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60,000万元-230,000万元

盈利：52,404.5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5.32%-338.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180,000万元-240,000万元

盈利：42,112.2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27.43%-469.9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2元/股-0.31元/股 盈利：0.07元/股

（三）修正后的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是否进行

修正

原预计 最新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60,000万元-230,000

万元

盈利：90,000万元-120,000

万元

盈利：52,404.54万元

是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05.32%

-338.89%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71.74%

-128.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180,000万元-240,000

万元

盈 利 ：140,000 万 元 -170,

000万元

盈利：42,112.24万元

是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27.43%

-469.91%

比上年同期增长：232.44%

-303.6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2元/股-0.31元/股 盈利：0.12元/股-0.16元/股 盈利：0.07元/股 是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修正有关事项与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 本次更正是经公司与审

计机构充分沟通后谨慎确认并对财务报表及时调整后的结果， 公司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更正

事项不存在重大分歧，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业绩修正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持有长霈（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霈” ）99.9969%的份额，公司通过长

霈穿透持有某港股上市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69,330.94万股股票。 2025年3月底，该标的公司

披露了其经审计后的财务数据，数据显示其出现了较大的亏损，亏损数额高于公司此前的预计。 此外，

2025年第一季度标的公司发布的新产品以及其已有产品的综合市场表现不达市场预期。 公司对上述

变化审慎评估，就相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根据最新数据测算后，将相关资产的账

面价值与其更新后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比较，更新了公司对长霈预计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2024年4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4】48号），2024年11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4】112号）。 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立即采取行动，组织财务等各相关部门以

及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报告进一步核查， 相应的财务报表的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工作尚在有序开展中。 公司将尽快对相应年度的财务信息进行追溯重述，会计师事务所届时

将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2、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公司将深刻吸取教训，避免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及时、准

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业绩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75� � � � � �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编号：2025-005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1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1日9:15一9:25,9:

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1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邹洵先生

6.公司已于2025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

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8人， 代表股份

412,262,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642%。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10人，代表股份408,820,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78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78人，代表股份3,442,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8%。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82人，代表股份9,546,

9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监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亮先生、胡余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胡余嘉先生在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同时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独立董事任期自2025年4月13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01�选举陈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12,040,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25,2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71%。 陈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选举胡余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12,019,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04,1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65%。 胡余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程益群、高瑶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63� � � � �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5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2024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5-001）， 预计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7,000万元–25,000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15,000万元–22,5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亏损0.0969元/股–

0.1424元/股。

（三）修正后的业绩预告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是否进行修

正

原预计 最新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7,000万元 –

25,000万元

亏损 ：45,000万 元 –

52,000万元

盈 利 ：1,

382.85万元

是

比上年同期下降：1,

329.35%� – 1,

907.86%

比上 年同 期下 降 ：3,

354.15%�– 3,860.35%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15,000万元 –

22,500万元

亏损 ：45,000万 元 –

52,000万元

盈 利 ：2,

551.53万元

是

比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

687.88%�– 981.82%

比上 年同 期下 降 ：1,

863.65%�– 2,137.99%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69元 /股 –

0.1424元/股

亏损 ：0.2564元 /股 –

0.2963元/股

盈利 ：0.0077

元/股

是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双方在本

次业绩预告修正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2025年1月25日披露2024年度业绩预告时，公司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全面开展。 随着年报审计

工作的深入推进，相关工作及资料的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发现公司部分业务活动与前期预告时存在一

些差异，经过与年审会计师充分沟通后，对2024年度业绩进行修正，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时已考虑深蓝环保财务资助款长期资产

减值事项，但随着年度审计工作的深入开展，考虑到深蓝环保回款不及预期、经营情况进一步恶化等

因素，基于谨慎性原则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预计资产减值损失将超过原预估金

额，导致减值损失增加约10,600万元。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

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通过分析现有经营状况、未来

发展战略及盈利预测等情况，出于谨慎性考虑，对年度报表中涉及新增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以

确认，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约5,800万元。

3、为客观公正地呈现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公司根据相关客户的期后诉讼、信用状况及市场环境等因素，针对其

中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了梳理，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拟对相关资产增加计提减值损失

约4,0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2、公司具体财务数据以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的说明。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239� � � � � �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5-022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昆明市中院” ）发来的四川省清凤现

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四川清凤” ）及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司（下称“云南凤宇” ）的

《上诉状》。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为原告/反诉被告。

3、诉讼的金额：本诉约19,103.00万元；反诉约4,808.58万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支持了公司主要诉讼

请求，驳回云南凤宇的反诉请求。 目前，仅收到《上诉状》，终审判决生效后，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

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现将诉讼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1、本次重大诉讼的当事人

原告/反诉被告：公司

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凤宇

被告：四川清凤

2、本次诉讼的具体情况

因股权转让纠纷，公司以云南凤宇、四川清凤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云南凤宇向法院提起反

诉。 详情如下：

2024年10月9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中院送达的（2024）云01民初61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

年11月4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中院就诉讼保全出具的（2024）云01民初610号《民事裁定书》，公司为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于2024年10月29日向昆明市中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2025年2月11日，公司收

到昆明市中院送达的《反诉状》，因合同纠纷，云南凤宇向昆明市中院提起反诉；2025年3月31日，公司

收到昆明市中院发来的（2024）云01民初61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云南凤宇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

款70,000,000元，并支付以7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中

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0%计算的违

约金；云南凤宇向公司支付保全保险费51,578.10元、律师费400,000元；四川清凤对本判决第一项、第

二项所确定的债务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云南凤宇未履行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认的还款义

务，则公司有权对被告四川清凤持有的云南凤宇100%的股权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

决第一项、第二项确认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驳回云南凤宇的反诉请求等。（具体事宜分别详见公司

于2024年10月11日、2024年12月11日、2025年2月22日、2025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2024-065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新增诉讼及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临2024-087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临2025-015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的

公告》、临2025-021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二、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收到昆明市中院发来的四川清凤、云南凤宇两家公司的《上诉状》。四川清

凤、云南凤宇两家公司均不服昆明市中院一审判决结果，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支持了公司主要诉讼请求，驳回云南凤宇的反诉请求。 目前，仅

收到《上诉状》，终审判决生效后，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达到披露条件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

的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